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書記官訓練班（職前）第117期
【第2梯次】學員個人資料卡   學號：
	姓      名
	
	請插入半身脫帽彩色2吋照片圖檔（限JPG檔、10MB內），並將照片圖檔以名冊序號及學員姓名為檔名（如：01王小明）傳送至judy0114@mail.moj.gov.tw

	出生日期
	年 月 日
	身高
	     
	

	身分證
統一編號
	
	

	學歷
（最高學歷）
	
(請填學校名稱及科、系、所：)
□畢業   □肄業
	

	現職機關
	     地檢署
	職稱
	     三等書記官

	現住地址
	

	電子郵件信箱
	

	考試錄取年度及名稱
	    年司法人員考試四等考試法院書記官類科

	專業技術人員證照(例如：律師、會計師…)
	（無則免填）

	電      話
	（公）               （手機）
（宅）

	[bookmark: _GoBack]飲食習慣
	□葷食       □素食

	特殊身體狀況
	□無 □有，請詳述需協助事項：

	緊急聯絡人
	姓名：          (關係：        )
電話：（宅）            
（手機）

	是否申請住宿
本期受訓不提供分發機關為雙北地區(即臺北、士林及新北)檢察署，或在雙北地區有住居所之學員申請住宿。
	□是
（請續填右側選項）
□否
	1.是否提前一日(2/1)入住
	□是（請續填第2題） □否

	
	
	2.提前入住者，報到當日是否食用早餐
	□是 □否
(請參考供膳時間07：20-08：00)


（請參閱說明）

· 說明:
一、學歷欄請填寫最高學歷之學校及科、系、所。
二、相關表單請至本學院網址：http://www.tpi.moj.gov.tw/其  
    他班別/其他司法法制人員班/115年度書記官訓練班（職前）
    第117期第2梯次自行下載：
 1.最近3個月內之半身脫帽彩色2吋照片(電子檔)（限JPG
   檔、10MB內） 
 2.學員個人資料卡(電子檔)
 3.學員基本資料檔
以上3項檔案請以名冊序號及學員姓名為檔名（如：01王小明），並於115年1月28日（三）前，逕傳送至學務組承辦人蔡佩樺組員電子信箱：judy0114@mail.moj.gov.tw，並請確認承辦人是否已接收。
三、如有未盡事宜，請電洽02-27331047
學務組  劉士誠專員分機1403
        蔡佩樺組員分機1405
（洽詢時間：9:00-12:00、14：00-17：4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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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書記官訓練班（職前）第 117 期   【第 2 梯次】 學員個人 資料卡     學號：  

姓        名   請插入半身脫帽彩色 2 吋照 片圖檔（限 JPG 檔、 10MB 內），並將照片圖檔以名冊 序號及學員姓名為檔名 （如： 01 王小明） 傳送至 judy 0114 @mail.moj.gov.tw  

出生日期  年   月   日  身高         

身分證   統一編號   

學歷   （最高學歷）    ( 請填學校名稱及科 、 系 、 所 ： )   □ 畢業     □ 肄業  

現職機關        地檢署  職稱        三 等書記官  

現 住 地址   

電子郵件信箱   

考試錄取年度 及名稱       年司法人員考試四等考試法院書記官類科  

專業技術人員證照 ( 例如：律師、會計 師 …)  （ 無則免填 ）  

電        話  （公）                 （ 手機 ）   （ 宅 ）  

飲食習慣  □ 葷食           □ 素食  

特殊身體狀況  □ 無   □ 有，請詳述需協助事項：  

緊急聯絡人  姓名：             ( 關係：          )   電話：（宅）                （手機）  

是否申請住宿   本期受訓 不提供 分 發機關為雙北地區 ( 即臺北、士林及 新北 ) 檢察署，或 在雙北地區有住居 所之學員申請住 宿。  □ 是   （ 請續填 右側選項 ）   □ 否  1 . 是否提前一日 ( 2 / 1 ) 入住  □ 是 （ 請續填 第 2 題 ）   □ 否  

2 . 提前入住者， 報到 當日是否食用早餐  □ 是   □ 否   ( 請參考供膳時間 07 ： 20 - 08 ： 00)  

（ 請參閱說明 ）  

